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建指〔2020〕5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交通
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市州、相关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：

根据省财政预算安排和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申请下达 2020

年第二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的函》（湘交函〔2020〕

40 号），现下达你市州（县）2020 年第二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

专项补助资金    万元，具体项目、金额、支出分类科目、政

府预算经济科目等详见附件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请市州（县）财政部门依据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进度的

审核意见及本级财政资金管理流程办理资金拨付。

2、各项目主管部门负责进行项目审查、审核项目进度、组

织项目竣工验收。

3、各项目单位应按规定使用财政资金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。

4、各部门、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，不得虚假列

支，应当根据中央及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做

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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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2020 年第二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汇

总表

2、2020 年第三批普通国省道补助资金明细表

3、2019 年度全省渡口气象公示牌补助资金明细表

4、2019 年交通运输发展年度目标任务暨真抓实干督

查考核奖励资金明细表

5、2019 年铁路安全环境整治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奖励

资金明细表

6、2020 年全省春运交通安全检查服务站补助资金明

细表

 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1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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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。 


